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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議意見書 

      

 

 
 

110年度國參訴字第 1號 

家庭暴力之殺人未遂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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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罪：被告是否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

項、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、第 1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

犯殺人未遂罪（屬家庭暴力罪）？ 

 

□  是，被告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。 

□  否，被告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。 

【告訴乃論之罪，如未經告訴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】 

□  否，被告成立                    罪。 

□  否，被告無罪。 

理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法官、國民法官）簽名（或編號）：____________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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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斷刑： 

１． 刑法第25條第１項（未遂犯） 

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，為未遂犯。 

２． 刑法第27條第１項（中止犯） 

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
結果之不發生，非防止行為所致，而行為人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，亦同。 

 

一、本案適用未遂犯或中止犯之規定予以處斷? 

□ 適用刑法第 25 條第 1 項之未遂犯 

□ 適用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中止犯 

理 由： 

 

 

二、如適用未遂犯之規定，是否要予以減輕其刑? 

□ 是，要減輕其刑。 

□ 否，不要減輕其刑。 

理 由： 

 

 

 

 

 

（法官、國民法官）簽名（或編號）：____________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 

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【科刑】評議意見書  
2-處斷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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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斷刑： 

刑法第59條（酌量減輕） 

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。 

 

一、本案犯罪之情狀是否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? 

□ 是 

□ 否 

理 由： 

 

 

 

二、如認為情輕法重，是否要予以酌量減輕其刑? 

□ 是，要酌量減輕其刑。 

□ 否，不要酌量減輕其刑。 

理 由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法官、國民法官）簽名（或編號）：____________ 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 

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科刑評議意見書  
3-處斷刑 

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【科刑】評議意見書  
3-處斷刑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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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告刑:本案被告成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

項、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、第 1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

童犯殺人未遂罪（屬家庭暴力罪），被告應判處： 

 

【本案如適用中止犯】 

□  無期徒刑。 

□  有期徒刑 ______年   _____月。  

□  免刑。  

理由：  

 

 

【本案如適用未遂犯】 

□  死刑。 

□  無期徒刑。 

□  有期徒刑 ______年   _____月。  

理由：  

 

 

 

（法官、國民法官）簽名（或編號）：____________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  

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【科刑】評議意見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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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量刑結果如果符合緩刑的要件，是否給予被告緩刑? 

□ 是 

□ 否  

二、如給予緩刑，緩刑期間（2 至 5 年）為何？_____年。 

三、如給予緩刑，則是否要附緩刑條件？條件為何？ 

□ 否。無庸附條件。 

□ 是。附條件為： 
□ ①向被害人道歉。 

□ ②立悔過書。 

□ ③向被害人支付損害賠償新臺幣 _______________元。 

□ ④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。  

□ 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

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提供 40 小時以上 240 小時以

下之義務勞務。 

□ ⑥完成戒癮治療、精神治療、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的處遇措施。  

□ ⑦保護被害人安全的必要命令。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□ ⑧預防再犯所為的必要命令。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【執行上開⑤、⑥、⑦、⑧所定之事項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】  

前述決定之理由： 

 

 

 

 

 

（法官、國民法官）簽名（或編號）：____________ 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 

終局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

【緩刑】評議意見書 
5-緩刑 

終局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

【緩刑】評議意見書  
５-緩刑 




